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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「員工新股承購權」，試問其目的為何？內容為何？又有何

例外規定？（15 分） 
甲股份有限公司發行新股時，董事會決議保留發行新股總數百分之三的股份由員

工承購，並限制其在三年之內不得轉讓。該決議的法律效果為何？（10 分） 

二、以銀行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（一般稱甲存本票）與以銀行為付款人之支票，二者

在法律上有何差異？（10 分） 
未載到期日之本票之執票人聲請強制執行時，若發票人主張，提示日期已逾該本票

發票日後之六個月期限，法院應否准予強制執行？請附具理由說明之。（15 分） 

三、甲船公司以其所擁有之 A 船向乙銀行抵押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0 萬元，丙於民

國（下同）96 年 1 月至 99 年 12 月於 A 船上擔任船長一職，丁於 99 年 8 月至 99
年 12 月於 A 船擔任船員。未料，甲船公司於 99 年 3 月起出現經營危機，開始積欠

船長、船員薪水，積欠丙船長從該月起至離職前共計 200 萬元，及丁船員從該月起

至離職前共計 50 萬元。99 年 12 月底，A 船因海嘯事故，進戊修船廠進行維修，維

修金額 250 萬元，甲船公司無力支付，100 年 1 月 A 船遭戊修船廠扣押拍賣，賣得

價金 2000 萬元。 
乙、丙、丁、戊之債權受何種權利擔保？（10 分） 
乙、丙、丁、戊受償之順位，依海商法之規定為何？就 A 船拍賣所得之價金，應

如何分配？（15 分） 

四、甲以其妻乙為被保險人，經乙同意向丙人壽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險。甲於填寫申請

書時，並未據實告知其妻乙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之事實，經丙公司承諾並交付保險單。

乙因車禍心臟病發不治死亡。 
若契約訂立半年後乙發生車禍，經鑑定確認當時過於驚嚇，致心臟病發而死，丙公

司可否依保險法之規定解除契約、拒絕理賠？（10 分） 
若車禍係發生於契約訂立三年後，此時丙公司才知悉乙罹患心臟病之事實，可否

依保險法之規定解除契約、拒絕理賠？又該項規定是否排除民法第 92 條規定之

適用，即保險人丙公司可否主張該保險契約係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，而撤銷其意

思表示？（15 分） 


